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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資訊及科技計畫先期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

十四年五月七日訂定。為符合實務執行需求，並於預算資源有限之情形下，兼顧計畫審查之

專業性與預算分配之公平性，且建立標準化之審查程序原則，爰擬具本要點修正案，以強化

內部審查流程標準及精進預算額度分配原則，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調整第三點第一項，配合現行自治條例修正引用條次，並明確將區公所納入適用範

疇。 

二、 第四點增列資通提報範圍及經費估算原則，並配合修正第五點，調整相關原則之引用

依據。 

三、 第六點修正為工作計畫如同時適用資訊計畫及科技計畫時，其審查作業優先適用科技

計畫之規定。 

四、 第七點修正按預算類型調整文字。 

五、 第九點刪除有關資深股長可兼任分組長之規定。 

六、 第十點修正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範圍；調整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之組成，刪除

外聘專家學者，並調整委員總人數、研考會指派人員資格及機關代表之代理出席之規

定。 

七、 刪除原第十一點有關基本額度計算與核定之規定；並將原第十四點移列為第十一點，

修正明定機關提報之資訊計畫，除不計入額度分配者外，應依計畫需求屬性排定為

「基本需求」及「競爭需求」。 

八、 刪除原第十二點有關基本額度請增需求條件之規定；並將原第十五點移列為第十二

點，修正明定機關提報兩項以上競爭需求計畫時，應排定優先順序並敘明原因，另酌

修排序原則文字，以供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審議參考。 

九、 刪除原第十三點有關競爭額度計算方式之規定，並將原第十七點移列至第十三點，酌

修形式審查及審查重點文字。另為符審查實務，刪除原第十六點至第十九點有關競爭

需求經費門檻、審查重點、審查程序及額度分配處理原則等規定。 

十、 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分別增訂「工作小組」與「資訊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審查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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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以優化作業程序及審查機制。 

十一、 原第二十點有關「競爭需求資訊計畫」審議結果不受理申覆之規定，移列至第十六

點，並修正為「資訊計畫」之審查結果均不受理申覆。 

十二、 原第二十一點有關科技計畫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組成規定，移列至第十七點，並修正委

員總人數及外聘專家學者之比例。 

十三、 原第二十三點有關科技計畫審查方式之規定，移列至第十九點，並修正其審查方式，

並刪除原第二十三點至第二十六點有關科技計畫第一階段審查之相關規定。 

十四、 原第二十五點有關科技專案額度分配方式之規定，移列至第二十點，並修正評定方式

並調整其分配機制。 

 


